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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德国大学居于世界领

先地位，不仅以丰硕的研究成果著称，也以其高质量

的博士生培养体制闻名于世。 德国的哲学博士可谓

有口皆碑，成为不少国家模仿的样板，美国的博士生

培养正是在借鉴德国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美

国学者威廉·克拉克说，“哲学博士在中世纪压根不

存在，最终却伴随着‘研究者’这一学术界的德国征

服者、知识界的英雄而降临现代。哲学博士的传播以

及其生长的土壤———研究型大学穿越七 大 洋 六 大

陆，成为欧洲殖民主义德国称霸时代的最后一幕。 ”[1]

德国的博士生培养模式通常被称为“师徒制”模

式，即博士生在读期间，没有修课的要求，只是跟随

其导师，在“博士之父”（德语中博士生导师的直译）
一对一的指导下，完成其博士论文。这就是我们通常

对德国博士生培养模式的理解。在我国，自从上世纪

80 年代建立博士生培养制度以来，一直也基本采用

这种所谓“师徒制”的方式。
但是，这种博士生培养模式近年来也受到不少

批评，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博士生由于没有系统的课

程训练，知识基础薄弱，缺乏较宽广的知识基础，应

该学习美国的模式，即采用导师指导小组的方式，为

博士生开设更多的课程，以拓宽博士生的知识基础

和学术眼界。 而且通常认为，以德国为代表的“师徒

制”已经过时，而美国的博士生培养模式才是最佳的。

在此我们不禁会问，德国传统的所谓“师徒制”
培养模式既缺乏专门的课程训练，又只是单一的导

师指导，博士生的质量是如何得到保证的？德国的哲

学博士的声誉究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美国的大学

当年为何如此赞赏德国的博士生培养制度？
基于这些问题，笔者对 20 世纪初的若干德国大

学哲学院的《博士培养条例》进行了分析，发现我们

对所谓德国“师徒制”的认识是很不全面的，甚至多

有误解之处。 本文的重点是考察《博士培养条例》在

博士生培养质量方面有哪些保障性措施，特别是在

拓宽博士生知识基础和知识视野方面，有哪些制度

性保障。当然，本文重点是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博

士生培养质量保障措施，至于这些制度的具体执行

过程，不在本文的分析范围之内。

一、关于德国大学的《博士培养条例》

根据西方大学的传统，大学通常享有一系列自

治的权力，同样，大学内部各个学院也有其自治的权

力，授予学位就是各个学院的传统权力之一。 因此，
德国大学各个学院都制定有各自的《博士培养条例》
（Promotionsordnung），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都有

自己的培养条例，同样，哲学院也有自己的博士培养

条例。从各个方面看，哲学院的博士培养条例最为值

得关注。首先因为哲学院包含众多的专业，现代的人

德国哲学博士“博”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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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科、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都汇集于此。其次哲

学院可以说是现代大学的缩影，现代大学的诸多特

征集中体现在哲学院中。 哲学院的博士也就当然体

现了现代博士的特征，美国的博士培养制度就是参

照德国哲学院的博士培养制度建立起来的， 所以美

国的学术性博士均冠以哲学博士（Ph.D.）的名称。
关于哲学博士授予的标准，在德国大学中长期

没有相对统一的规定，因此差异较大。直到 1901 年，
在普鲁士政府的倡导下，德意志诸邦达成协议，提出

了共同的关于哲学博士学位的统一的最低标准。 德

国大学各哲学院在此后的一年内都根据这项协议对

其《博士培养条例》进行了修订。因此，各大学哲学院

的《博士培养条例》的表述在许多方面基本一致。 具

体说，《博士培养条例》通常对以下事项进行规定：
1.关于博士生的资格

条例通常规定，博士生必须具有九年制综合中

学的毕业证书。 综合中学（Gymnasium）从 19 世纪初

开始就一直是大学预备性学校，其毕业证书也一直是

大学的入学证书。培养条例也规定，其他类型的中学

如实科综合中学或高级实科中学的毕业生也可参加

特定学科的博士学位考试。 另外，条例通常规定，博

士学位申请人必须在本校注册修业最少满三年。
2.关于博士论文

条例一般都对博士论文进行一般性规定，如博

士论文应当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能反映出作者独立

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必须达到出版的水平。条例一

般也对博士论文的格式以及提交给大学的印刷版博

士论文的数量进行了规定。另外，条例均要求作者出

具经过公证的声明，说明所提交的博士论文系申请

人独立完成。
3.关于博士论文的评审过程

条例对博士论文的评审过程有极为详细的 规

定，包括评阅人的选择、打分的等级说明、参与评阅

投票的教师范围、论文修改及再次提交的相关规定等。
4.关于口试

条例通常都有对博士口试的科目、考试的程序、
考试的打分等级的规定，不少大学对科目及科目的

组合可能都详细列举。
5.关于博士考试的费用

条例对博士考试的费用的数额、缴费的步骤以

及博士证书的费用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在《博士培养条例》的规定中，关于博士论文的

评阅和考试过程的规定，基本反映出对博士生培养

质量的制度性基本要求与保障。

二、博士学位的定位

关于博士论文的学术要求，各个大学的表述通

常都是两句话， 一句是应该 “具有学术价值”（wis
senschaftlich beachtenswert），另一句是能反映出作者

“独立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对于这两句话，各大学

的《博士培养条例》都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唯有哥廷

根大学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 其《博士培养条例》指

出；“博士论文不包括翻译作品和主要以雄辩和文字

优美见长的文章，也不包括只是关于宗教、政治、教

育、美学等问题的个人意见，而是就某一对象进行历

史-批判的或演示性的学术分析。 ”[2]35 同时，《博士培

养条例》一般对博士论文都有一项明确的规定，博士

考试通过之后，论文必须正式出版，并且向大学提交

一定册数的博士论文（通常为 200 册左右），大学才

正式授予博士学位。
如果说关于博士论文学术价值以及科研能力的

要求是软性的，需要由导师和教授们来判定的话，那

么关于博士论文必须正式出版的要求，则是一项硬

性的要求。 也就是说，在德国的大学看来，博士论文

不是用于学术训练的习作，而应该是一篇成熟的学

术作品，应该对该学科的知识发展有所贡献，是“具

有学术价值的”，具有出版价值。正如 20 世纪初德国

著名高等教育专家包尔生所说，博士论文作为“学术

研究的第一件样品”之所以必须正式出版，意在将其

“交付学术界评判”[3]429。

三、全院教授集体把关

《博士培养条例》关于博士论文评审的过程，通

常有详细的规定。博士论文提交到学院后，由院长委

托一名教授或多名教授进行审阅， 柏林大学规定由

两名教授进行评阅。 受委托的教授需要提交评阅意

见，并给出“通过”或“不通过”的建议。 如果是通过，
还要给出具体的成绩，通常分为合格、良好、优秀和

优异四档。 然后院长将博士论文和评阅意见交给院

内所有教授，他们每个人也必须给出通过或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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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并具体打分。 经过所有教授表决通过后，候

选人才能进入下一个程序，即参加口试。
由此看来，一篇博士论文是否能够通过，首先取

决于两名评审教授的意见，其中一名当然是导师。同

时，全院的教授都必须对论文打分和投票，而不是由

人数有限的答辩委员会来决定。当时，柏林大学哲学

院的教授达到 50 余人，小一点的大学也应该有 20~
30 名教授，这么多名教授参与投票，这对博士论文

的质量显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全院教授集体把关

的制度，显然是博士论文质量的有力保障。

四、对宽广知识基础的要求

博士考试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论文，论文

通过之后，才能进入第二部分，即口试。 论文和口试

必须都通过，才能授予学位。 关于口试的目的，莱比

锡大学的《博士培养条例》有明确的表述，“口试的目

的主要在于考察博士候选人在论文中所呈现的专业

知识之外，是否在其专业以及相关专业中掌握综合

全面的知识。 ”[2]35 换句话说，论文考察专门的知识以

及对一个具体问题的研究能力，而口试则考察全面

的知识基础。
根据各大学的规定，口试通常在三个专业中进

行，包括一个主修专业（Hauptfach）和两个辅修专业

（Nebenf覿cher）。主修专业是重点，所以口试的时间一

般定为 1 小时，而各辅修专业口试时间为半小时。院

长指定 3~4 名教授举行口试，同时邀请全院教授参

加并打分。 比如柏林大学规定，考官由 4 名教授担

任，全院教授参加口试并参与打分。
关于主修专业和辅修专业的选定，原则上是博

士生本人的自由，但各大学对于主修和辅修专业的

搭配通常会作一些限定或规定，而这种限制则体现

出博士培养的基本理念。比如柏林大学的《博士培养

条例》规定：“主修为哲学专业时，两门辅修必须选择

非哲学专业。 ”主修不是哲学专业，则两个辅修专业

之一必须为哲学专业[2]16。 由此可以看出柏林大学对

哲学知识的重视，对系统和全面的知识基础的重视。
关于主修和辅修专业的名称，有的大学不在《博

士培养条例》中罗列出来，有的大学则明确列出。 比

如哥廷根大学对哲学院考试的专业进行了列举。 专

业分两组，第一组为历史-语文学的考试专业，具体

包括：哲学；东方语言（可选其中之一）；圣经学；梵

文；希腊语；拉丁语；中美洲语文学；古代艺术考古

学；上古史；印度日耳曼语或闪语比较语言学；埃及

学；地理学；德国语文学；罗曼语文学；英语语文学；
中古与近代史；历史学辅助学；图书馆辅助学；近代

艺术史；政治学；统计学。
第二组为数学-自然科学专业，具体包括：哲学；

心理学；数学分析；几何学；应用数学；天文学；物理

学；应用物理；物理化学；地球物理学；化学；动物学；
比较解剖学；植物学；矿物学；地质学及古生物学；地

理学；国家学；统计学；农学；农业细菌性；农业化学。
同时，哥廷根大学对主修和辅修专业的组合有

一定的硬性规定，比如当希腊语为主修专业时，必须

选择拉丁语为辅修专业之一。 如果主修专业为古典

艺术考古学，古希腊语或拉丁语必须为辅修专业之

一。如果主修历史学辅助学，那么辅修专业之一必须

为中古史或近代史。 哲学和心理学不能同时被选为

辅修专业。选应用数学为主修时，必须选数学分析或

几何学为辅修专业。
有的大学或专业对辅修的要求不是那么严格，

给出一个选择的范围，比如耶拿大学规定，如果博士

候选人主修国民经济，辅修的专业可以是行政法、国

际法、商法或者一般国家理论（政治）[2]53。
图宾根大学则明确规定了主修专业和辅修专业

不能组合的情况，比如哲学和美学不能作为主修和

辅修组合，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不能组合，德语和英语

不能组合，印度学和普通宗教学不能组合，古代史和

中世纪及近代史不能组合，古代艺术史和中世纪及

近代艺术史不能组合，中世纪及近代艺术史与美学

不能组合 [2]80。 显然，这些规定是为了防止博士生取

巧把两个相近的专业作为主修和辅修专业， 并要求

博士生一定要具备较宽广的专业基础。
显然，这种对于主修和辅修专业搭配的规定，既

给博士生一定的选择自由，使其具有比较宽广的知识

基础甚至跨学科的知识基础，同时又出于对不同专

业知识的相关性或互补性的考虑，给予一定的限制。

五、对中国的启示

从德国大学哲学院的《博士培养条例》来看，德

国博士生培养的模式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种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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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制”模式，而且从相关的制度规定来看，德国模式

正好避免了我们所说的师徒制所具有的各种弊端，

比如博士生的学术视野会受到导师的限制，或者说

博士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只专注自己的博士论文

研究，会出现专而不博的倾向。

首先，在德国的“师徒制”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导

师固然很重要，但如果全学院的教授都必须评阅论

文，并为论文打分，这就意味着，导师个人的意见会

受到很大的制约。 导师对博士论文的评判标准不能

与其他教授相去太远，他必须站在全体教授的立场

上来评审自己博士生的论文。 每一篇通过的博士论

文，显然得到了哲学院内 10 余个乃至 20 余个专业教

授的认可。在这种全院教授集体把关的制度下，导师

显然不可能完全按照个人的判断来评审博士论文。

其次，德国博士考试的口试在主修专业和两个

辅修专业进行，这对博士生的培养提出了很高的要

求。 如果说博士论文考察的是博士生的专业知识和

研究能力的话，那么博士口试则能够保障博士生在

本学科（主修专业）和相关学科（两个辅修专业）具有

一定的知识基础。正如包尔生所说，博士口试也在于

考 察 博 士 生 的 “ 基 本 的 学 术 素 养 ” （allgemein -
wissenschaftliche Bildung）[3]429。 柏林大学等大学把哲

学规定为非哲学专业博士生的辅修专业之一，哥廷

根大学对相关专业主修与辅修之间关系的规定，无

疑为博士生的宽广的知识基础以及“跨学科”的知识

视野提供了保障。

总之，在德国的“师徒制”博士生培养模式中，教

授集体把关的做法避免了导师个人评判可能会出现

的偏差；同时，关于主修和辅修考试专业的规定避免

了博士生只专不博的可能性。 而这两点也正是美国

大学在引进德国博士生培养制度过程中极为看重的

环节。美国博士培养模式的特点，如指导小组制和通

过相关专业课程训练而形成宽广的知识基础，完全

来自德国，只是把德国的结果把关的做法，变成了过

程把关的制度。

与德国 19 世纪以及美国当今的博士生培养制

度相比，中国的博士生培养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

对博士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的要求，没有相应

的制度保障。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我

们的博士应该具备以下条件：

（1）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

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2）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3）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但实际上，在评价博士论文时，教师们往往主要

看重第二和第三条，特别是第三条，学术创新成为博

士论文最核心的要求。相比之下，第一条，即“坚实宽

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却得不到重

视。 或者说，“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

门知识”的要求由于难于界定和说明，或者由于伸缩

性较大，实际上难以给予明确的评价，所以这一条重

要的规定往往只能停留在纸面上，难以真正落实。按

理说，我们的综合考试具有考察博士生学科知识基

础的功能，但综合考试在实际操作中，有很大的随意

性，难以起到考察博士生专业知识基础宽广与否的

作用，更无法用于考察博士生跨学科知识的状况。

众所周知，宽广的知识基础往往是学术创新的

前提，如果缺乏宽广的知识基础，那么博士生的创新

能力或论文的创新性也就难以实现。 根据现有的调

查与研究，我们虽然十分重视博士生的学术创新能

力的培养，但由于基础知识不够宽广和扎实，博士

生的创新能力，或在论文创新方面都显得不足。这显

然与我们缺乏相应的为博士生打下宽广的理论基础

以及跨学科知识基础的制度保障有关。因此，要解决

“博士不博”，博士生创新能力欠缺、论文缺乏原创性

等问题，首先应当从制度上把对博士生的“掌握坚实

宽广的基础理论”这一基本要求落到实处。 在此，德

国大学 100 年前的经验看来仍然有可资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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